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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」。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，其第二條

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之規定，則旨在提高意圖勒贖

而擄人罪之刑度，期能遏阻此種犯罪，維護治安，使社會大眾免於遭受

擄人勒贖之恐懼。此項規定，不分犯罪之情況及其結果如何，概以死刑

為法定刑，立法甚嚴，有導致情法失平之虞，宜在立法上兼顧人民權利

及刑事政策妥為檢討。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，上述擄人勒贖案件，

仍適用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第一百六十七條、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

規定。裁判時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，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

刑規定之適用，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，亦得減輕其刑，足以避

免過嚴之刑罰。是上開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，尚難

謂與憲法牴觸。

釋字第二六四號解釋（79.7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十條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，不得為增加

支出之提議」，旨在防止政府預算膨脹，致增人民之負擔。立法院第八

十四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：「請行政院在本（七十九）年度再加發

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以激勵士氣，其預算再行追加」，係就

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，與上述憲法規定牴觸，自不生效力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規定，行政院應提出預算案，由立法院議決之，旨在劃分

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，使行政院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財

政、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，並為謀求政府用度合理，避免

浪費起見，委由代表人民之立法院議決之，以發揮其監督政府財政之

功能。為貫徹上述意旨，憲法第七十條明文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

所提預算案，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」，以防止政府預算膨脹，致增人

民之負擔。立法院第八十四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：「請行政院在本

（七十九）年度再加發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以激勵士氣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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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再行追加」，乃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，雖係以

委員提案方式作成，實質上仍與前述憲法規定牴觸，自不生效力。

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（79.10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關於入境限制之規

定，乃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該法施行細則第十

二條第六款前段，關於未在自由地區居住一定期間，得不予許可入境之

規定，係對主管機關執行上述法律時，提供認定事實之準則，以為行使

裁量權之參考，與該法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尚屬相

符。惟上述細則應斟酌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意旨，隨情勢發

展之需要，檢討修正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居住及遷徒之自由，固為憲法第十條所規定，但為防止妨礙

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仍

得以法律限制之，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甚明。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

全法第一條明示該法係動員戡亂時期為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社會安定

而制定。其中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關於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

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，得不予許可入出境之規定，即係對於人民遷

徒自由所為之限制。就入境之限制而言，當國家遭遇重大變故，社會秩

序之維持與人民遷徙之自由發生衝突時，採取此種入境限制，既為維持

社會秩序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至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六款前段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

十八日行政院修正發布前，關於「離開淪陷區後，未在自由地區連續住

滿五年（已修正為四年）」者，得不予許可入境之規定，係對主管機關

執行上述法律規定時，提供認定事實之一種準則，以為行使行政裁量

權之參考，並非凡有此情形，一律不予許可入境。故其條文定為「得」

不予許可，而非「應」不予許可，與該法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社會安定




